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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松
洋电工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5年12月31日，浙
江松洋电工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 1008.34 万元，利息
54.56万元，本息合计1062.9万元。该户债权由温州市伟业玻璃
洁具有限公司、张式荣、张光弟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瑞安市
陈氏印染有限公司坐落于瑞安市塘下镇场桥五方村的工业用地
及厂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

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浙江新强印刷有限公司、瑞安市华大
鞋业有限公司两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5年
12月31日，浙江新强印刷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
额为675万元，利息39.99万元，本息合计714.99
万元。该户债权由浙江鑫茂包装有限公司、郑
志成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陈李钗所有的
位于苍南县龙港镇龙翔路686、688号房产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瑞安市华大鞋业有限公司债
权本金余额为499.79万元，利息76.34万元，本息
合计576.13万元。该户债权由浙江路标鞋业有
限公司、阮荣法、蔡定光、阮晓红、阮棉贤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

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

丽蕾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协成塑料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5年12月31日，温州市丽蕾制衣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余额为3200万元，利息952.44万元，本息合计4152.44万元。该户
债权由温州恒鑫鞋材有限公司、程萍萍、余增磊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并由温州市丽蕾制衣有限公司位于温州瓯海仙岩工业园区
的土地及厂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浙江协成塑料有限公司债
权本金余额为548.03万元，利息234.53万元，本息合计782.56万
元。该户债权由华正铁芯有限公司、黄道新、黄道寿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莫顿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 1671.66万元，利
息222.34万元，本息合计1894.04万元。该户债权由大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黄秀清、蒋彩连、余光亮、余光献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并由余光献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度假区房产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平阳县天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
6964.92万元，利息1150.26万元，本息合计8115.18万元。该户债
权由温州正一塑业有限公、杜声斌、吴光喜、毛传溪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并由平阳县天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平阳县萧江镇
世纪大道土地及厂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3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4号
叶建平、王文英、吴贤未、王佳英、丁法春、王林仙：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5号

丁法春、王林仙、吴贤未、王佳英、叶建平、王文英：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7号

吴贤未、王佳英、叶建平、王文英、丁法春、王林仙：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7号

铸一阀业有限公司、温州铸一阀门有限公司、温州
市龙湾益发阀门厂、浙江史达特阀门有限公司、杨贤平、
杨虎、章锋、项彩琴：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97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49号

洪国忠、丁国芳、唐丽娜、宁波市镇海新海福盛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宁波丁鑫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
丽君为与被告洪国忠、丁国芳、唐丽娜、宁波市镇海新海
福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宁波丁鑫服饰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30号

张浩：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张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
商初字第32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65号

金军：本院受理原告王红亮与被告金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
东商初字第3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519号

陈宇国、王淑敏：本院受理原告董文昌与被告陈宇
国、王淑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51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53号

嵊州市银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高新区炜拓拉链有限公司与被告嵊州市银涛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7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605号

洪珏晖：本院受理原告郑再兴与被告洪珏晖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246号

汪维明、宁波鼎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长征与被告汪维明、宁波鼎丰工艺品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倪松华：本院受理原告倪松阳诉被告倪松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
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院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5号

李成浩：本院受理原告余洪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3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6个月内书
面向本院申请再审，也可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民初字第2291号

肃宁县蓝海渔具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冬
冬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甬鄞民初字第2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6个月内书面向本院
申请再审，也可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695号

宁波悦源物资有限公司、宁波祥禾物资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应支行与被告宁波
悦源物资有限公司、宁波祥禾物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
商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725号

任珊珊、邱嗣成、任柳亚、宁波市鄞州成珂制衣厂：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任珊珊、邱嗣成、任柳亚、宁波市鄞州成珂制衣厂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17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739号

吴利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廉政监督跟踪卡。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吴利忠即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7126.10
元及相关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448号

张磊：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
化支行与被告葛召军、林琳、张磊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诉
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095-1号

绍兴明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励精机械有限公
司、董小宽、吕波霞、竺永法、张作明：本院受理原告嵊州国
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明田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浙江励精机械有限公司、董小宽、吕波霞、竺永法、张
作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
送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1095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绍兴明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归还嵊州国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
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月利
率18.66‰计算的逾期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二、浙江励精机械有限公司、董小宽、吕波霞、竺永法、
张作明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还款义务在40万元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担保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债务人追偿。案件受理费3528元，公告费300元，保全申
请费1520元，共计5348元，由各被告负担，公告费已由原
告垫付，限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其余
款项限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
诉案件受理费3528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
户，帐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
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305号

张建权：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虞城建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点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柯商初字第3130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高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
柯商初字第313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15年12月17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3号

詹建丰、叶静：本院受理原告郑玉兰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5时30分
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060号

詹建丰、叶静：本院受理原告陈光加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3号

温州市龙湾永昌阀门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日和30日，开庭时间为2016年5月9日上午10时30
分，地点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东郊法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4号

温州顺承贸易有限公司、红日控股有限公司、苍南红
日置业有限公司、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顺承贸易有限公司、红日控股有限公司、苍南红
日置业有限公司、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金融不良
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5号

温州顺承贸易有限公司、红日控股有限公司、苍南红
日置业有限公司、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顺承贸易有限公司、红日控股有限公司、苍南红
日置业有限公司、洞头龙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金融不良
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6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顺
迪皮革贸易有限公司、金权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金伟
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顺迪皮革贸易有
限公司、金权宗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7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金融不良债
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8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瓯
海瑞飞制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
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瓯海瑞飞制革有限公司金融不
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4
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9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金融不良债
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80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被告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金融不良债
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81号

温州金伟皮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顺
迪皮革贸易有限公司、金权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温州金伟皮
革有限公司、金权金、金权旺、温州市顺迪皮革贸易有限公
司、金权宗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
并定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694号

陈玲玲、陈晨、杨津津：本院受理原告陈东招与被告陈
玲玲、第三人陈晨、杨津津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苍商初字第3531号

陈金塔：本院受理原告苍南县福田包装制版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金塔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
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1日9时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97号

麻兆富：本院受理原告李敏湖诉你及薛小敏、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书、门户网站告知书各壹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
判令被告薛小敏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合计人民币29179.28元；二、判
令被告麻兆富对上述第一项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三、
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
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的赔偿款先予赔
偿；四、本案诉讼受理费由第一、二被告承担。本院在审
理中发现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
料，需公告送达，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
十日。本院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届时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98号

麻兆富：本院受理原告欧阳雪梅诉你及薛小敏、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门户网站告
知书各壹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薛小敏赔
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
费合计人民币15578.63元；二、判令被告麻兆富对上述第
一项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对上
述第一项的赔偿款先予赔偿；四、本案诉讼受理费由第一、
二被告承担。本院在审理中发现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料，需公告送达，故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本院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届时请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673号

叶晓丽：本院受理原告胡祝民诉被告叶晓丽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天。提供证据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16年5
月11日上午9时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92号

永嘉县上茂阀门有限公司、杨陈杰：本院受理原告永
嘉县耀华锻压阀门有限公司诉被告永嘉县上茂阀门有限公
司、杨陈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天。提供
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16
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34民初233号

朱清巨：本院受理原告林行运诉被告朱清巨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天。提供证据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30日。本院定于2016年5
月12日上午9时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448号

裘宇鹏：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被告裘宇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37号

陈海伟、顾国锋、曹晓斌：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被告
陈海伟、顾国锋、曹晓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以及开庭传票。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
被告陈海伟归还原告借款30000元并自2014年8月16日
起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逾期利息至判决确认给付之
日止；2、判令被告陈海伟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2500元；
3、被告顾国锋、曹晓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
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43号

陆幸利、费丹凤：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被告陆幸
利、费丹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以及开庭传票。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陆
幸利归还原告借款40000元并自2014年8月29日起按银
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逾期利息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
2、判令被告陆幸利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2500元；3、被
告费丹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
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34号

陈彩英：本院受理原告尹明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3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35号

陈彩英：本院受理原告王杏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68号

文谷良：本院受理原告杨文耀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397号

潘必正：本院受理原告张顺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